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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實在意義重大。 

我們看到自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發生以來，又看到塑化劑與毒澱粉等食品安全事件對國內的

食品產業造成非常重大的損失。這也就是為何要成立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局，落實源頭管理、

妥善管理各種化學物質以免被誤用於食品生產鏈上。再者，國內各種民生用品亦缺乏對化學物

質的妥善管理，因此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法通過後，期待未來的主管單

位更有功能妥善管理各種化學物質的使用，謝謝。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擬具「國籍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

員蕭美琴等 17 人擬具「國籍法刪除第九條及第十條條文草案」、委員

蔣萬安等 23 人擬具「國籍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馬文君等 16
人擬具「國籍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玉琴等 21 人擬具「國

籍法第四條、第九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麗蟬等 34 人

擬具「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本案經第 2 會期第 12 次會議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因協商已逾一個月，無法達成共識，依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一條之一規定，由院會定期處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現在進行廣泛討論。 

因為沒有委員登記廣泛討論之發言，本案就不再發言。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審查會通過之條文第三條。 

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 三 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請

歸化： 

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五年

以上。 

二、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前項第三款所定無不良素行，其認定、邀集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研議程序、

定期檢討機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其認定、測試、

免試、收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主席：針對本條並無委員發言，故不再發言，現在進行處理，請問院會，對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

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作以下宣告：「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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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審查會通過條文第四條及各黨團共同所提修正動議條文。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 四 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

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三年以

上，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 

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不須符合前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後未再婚

且有事實足認與其配偶之親屬仍往來照顧。 

三、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行使負

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 

四、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 

五、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 

六、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七、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或輔助人。 

未婚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其父、母、養父或養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者，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滿三年且未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

要件，亦得申請歸化。 

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親民黨黨團共同修正動議條文： 

第 四 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

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三年以

上，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 

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不須符合前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後未再婚

且有事實足認與其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但與其亡故配偶婚姻關係已存續

二年以上者，不受與親屬仍有往來之限制。 

三、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行使負

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 

四、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 

五、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 

六、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七、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或輔助人。 

未婚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其父、母、養父或養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者，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滿三年且未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

要件，亦得申請歸化。 

主席：針對本條文並無委員登記發言，故不再發言，現在進行處理，請問院會，對第四條照各黨團

共同所提修正動議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作以下宣告：「第四條照各黨團共同

所提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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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通過條文： 

宣讀第九條及各黨團共同提出之修正動議條文。 

第 九 條  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喪失原

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齡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能於

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未依前項規定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前，應不予許可其定居。 

外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一、依第六條規定申請歸化。 

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及其他

領域之高級專業人才，有助中華民國利益，並經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及相

關機關共同審核通過。 

三、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前項第二款所定高級專業人才之認定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親民黨黨團共同修正動議條文： 

第 九 條  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喪失原

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齡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能於

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未依前二項規定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前，應不予許可其定居。 

外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一、依第六條規定申請歸化。 

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及其他

領域之高級專業人才，有助中華民國利益，並經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及相

關機關共同審核通過。 

三、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前項第二款所定高級專業人才之認定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主席：針對本條文並無委員登記發言，故不再發言，現在進行處理，請問院會，對第九條照各黨團

共同所提修正動議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作以下宣告：「第九條照各黨團共同

所提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繼續處理委員蕭美琴等 17 人提案條文第十條。 

第 十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本條依審查會意見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審查會通過條文第十一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 十 一 條  中華民國國民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一、由外國籍父、母、養父或養母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監護之無行為能力人或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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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行為能力人，為取得同一國籍且隨同至中華民國領域外生活。 

二、為外國人之配偶。 

三、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自願取得外國國籍。但受輔助宣告者，應得其

輔助人之同意。 

依前項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其未婚未成年子女，經內政部許可，隨同喪失

中華民國國籍。 

主席：針對本條並無委員登記發言，故不再發言，現在進行處理，請問院會，對第十一條照審查會

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作以下宣告：「第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 十 九 條  歸化、喪失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後，除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應撤銷其歸化許可外，

內政部知有與本法之規定不合情形之日起二年得予撤銷。但自歸化、喪失或回復中華民

國國籍之日起逾五年，不得撤銷。 

經法院確定判決認其係通謀為虛偽結婚或收養而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受

前項撤銷權行使期間之限制。 

撤銷歸化、喪失或回復國籍處分前，內政部應召開審查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其歸化許可，不在此限： 

一、依第二條規定認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二、經法院確定判決，係通謀為虛偽結婚或收養而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前項審查會由內政部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成，其

中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且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之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 

第三項審查會之組成、審查要件、程序等事宜，由內政部定之。 

主席：報告院會，本條文無委員登記發言，就不再發言。 

現在進行處理，請問院會，第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作

以下宣告：「第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秉叡 

主席：本案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國籍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九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國籍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九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

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各黨團共同所提之附帶決議。請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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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黨團共同提出之附帶決議： 

一、《國籍法》第三條第二項中，其認定、邀集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應包含新移民團

體代表，且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二、《國籍法》第十九條立法說明中應加註內政部撤銷因虛偽結婚或收養而取得國籍者之歸

化許可應審慎處理，避免當事人淪為無國籍者，在當事人取得原國籍之前，內政部移民署應核

發暫時居留證，直至當事人取得原國籍，並請內政部移民署定期瞭解渠等取得原國籍狀況，保

障當事人權益。 

三、《國籍法》第三條第二項中，其認定、邀集專家學者及社會三公正人士，應包含新移民

團體代表，不得少於五分之一，且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尤美女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徐永明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廖國棟  王育敏  林麗蟬  

黃昭順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鴻鈞  陳怡潔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完成三讀後，有委員登記發言。 

請尤委員美女發言，時間為 2 分鐘。 

尤委員美女：（15 時 58 分）主席、各位同仁。非常感謝所有委員能夠讓國籍法三讀通過，國籍法

修正拖了非常久，從 2012 年開始，本席就已經與民間團體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共同合作，

對於外籍配偶的權利就國籍法部分提出檢討修正，同時也希望減少性別、國族、階級方面的多

重歧視。這次所修正的國籍法，第一，在外籍配偶方面，因為我們知道目前婚姻移民人數有 45

萬人，其中女性占了九成，如果這些外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或因此離婚或其配偶死亡，他們可

能就無法取得國籍，所以此次我們予以放寬，只要他有子女監護權或探視權，也能申請歸化；

另外也對外籍配偶歸化條件予以放寬；為避免申請歸化之當事人於歸化過程中淪為無國籍人，

此次也特別規定先歸化再放棄他原有國籍；同時，在現在整個國際局勢都在爭取國際人才的情

況下，原本的國籍法因為禁止雙重國籍，一些高科技或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有貢獻的人因

為不想放棄國籍，以致無法加以延攬，這次在第九條特別放寬，對於這些有特殊貢獻或有特殊

才藝者，可以不放棄原有國籍，而能延攬入國內；同時我們也授權政府機關認定所謂高級專業

人才的定義，讓它更寬廣。 

主席：請林委員麗蟬發言。 

林委員麗蟬：（16 時 1 分）主席、各位同仁。首先要感謝院長及同仁們，國籍法修正經過兩個會

期，今天終於三讀通過，身為新住民立委，本席感到很欣慰。此次國籍法的修正有幾個重點，

包括將「品行端正」改為「無不良素行」，並有專家學者及新住民團體一起訂定這個條件；第

四條針對家暴或喪失配偶部分，可以用配偶身分繼續申請，且不用提出財力證明；重點是在第

九條的部分，常常有人在放棄國籍來到台灣辦理歸化時，因為被否決而無法辦成，結果變成無

國籍人球，這部法之中就規定先歸化再放棄，避免上述情形；由於很多國家放棄國籍的程序比

較繁瑣，時間比較長，所以也納入了必要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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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席覺得這部國籍法雖然不是很完美，雖然我也覺得有些遺憾，但對我而言是非常重大的，

在此非常感謝新住民團體、移盟團體及很多教授，另外還有黃昭順召委、在野及執政的委員們

的支持，讓這部法能踏出第一步順利通過，雖然並未達到滿分，但我覺得至少有 70 分，我們會

繼續努力，讓國籍法非常順利的實施。這個月剛好是「國際移民日」，這部法對新住民而言非

常有意義，也是送給在台灣的新住民姊妹一個很好的禮物，感謝各位。 

主席：現在休息 10 分鐘。 

休息（16 時 6 分） 

繼續開會（16 時 16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5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52101366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

查完竣，並決議毋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10 月 19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5121 號函。 

二、本會經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舉行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5 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

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王召集委員榮璋補充說

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經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5 次會議（105.10.7）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財政委員會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舉行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5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王召集委員榮

璋擔任主席，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中


